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市级统筹有关政策的通知

淄政办发〔2008〕13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完善我市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政策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困难企业按《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困难企业参加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淄政办发〔2007〕110号）规定参加医疗保险后，其退休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二、2008年12月31日前，破产企业按《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及区县属国有（集体）破产关闭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淄政办发〔2007〕109号）中医疗保险住院统筹规定参加医疗保险的，由主管部门或承继企业按每人5000元的标准缴纳医疗保险费后，其退休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上述费用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与市、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订还款协议，其退休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三、降低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起付标准。城镇职工在本年度首次住院的，起付标准分别为：一级医院300元、二级医院500元、三级医院700元。农民工在本年度首次住院的，起付标准分别为：一级医院100元、二级医院300元、三级医院500元。

四、因病情需要转往市外协议医院住院治疗时，城镇职工先由个人负担医疗费的10％，余额部分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比例报销。转往市外非协议医院住院治疗仍按《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淄博市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发〔2000〕150号）的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有关医疗保险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